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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公告方

式发出。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7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东晓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8、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40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7,
288,0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19,521,410股，下同）的38.1975%。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1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61,236,7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337%；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为 629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6,051,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38%。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628人，代表股数25,991,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558%。

9、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华联律师事

务所委派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

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91,864
99.6184

通过

反对

919,800
0.3202

弃权

176,400
0.0614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85,764
99.6163

通过

反对

920,200
0.3203

弃权

182,100
0.0634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00,564
99.5866

通过

反对

919,000
0.3199

弃权

268,500
0.0935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23,964
99.5948

通过

反对

911,600
0.3173

弃权

252,500
0.0879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13,364
99.5911

通过

反对

907,200
0.3158

弃权

267,500
0.093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30,164
99.5969

通过

反对

911,200
0.3172

弃权

246,700
0.0859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12,964
99.5910

通过

反对

906,500
0.3155

弃权

268,600
0.0935

8、审议通过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5,690,953
95.4119

通过

反对

945,100
3.5099

弃权

290,300
1.0782

关联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李福忠、谢昌贤、王志军、路漫漫、王月清、路贇回避表决，共

持有股份260,361,711股。

9、审议通过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5,542,064
99.5800

通过

反对

934,200
0.3258

弃权

270,000
0.094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71,264
99.6113

通过

反对

915,900
0.3188

弃权

200,900
0.069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34,564
99.5985

通过

反对

954,600
0.3323

弃权

198,900
0.0692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借款）额度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41,564
99.6009

通过

反对

970,600
0.3379

弃权

175,900
0.0612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69,564
99.6107

通过

反对

918,300
0.3196

弃权

200,200
0.0697

1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88,264
99.6172

通过

反对

919,400
0.3200

弃权

180,400
0.0628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989,353
96.3538

通过

反对

917,900
3.0509

弃权

179,100
0.5953

关联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李福忠、王志军、路漫漫、路贇回避表决，共持有股份 257,
201,711股。

1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86,764
99.6166

通过

反对

924,100
0.3217

弃权

177,200
0.0617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90,164
99.6179

24,893,453
95.7759

通过

反对

925,100
0.3220
925,100
3.5593

弃权

172,800
0.0601
172,800
0.6648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286,191,564
99.6183

通过

反对

904,200
0.3148

弃权

192,300
0.0669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票数（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18,949,103
94.6107

通过

反对
888,100
4.4342

弃权
191,300
0.9551

关联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路漫漫、王志军、李福忠、路贇、田中宏、刘立、楚新华回避表

决，共持有股份267,259,561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赫志和郝丽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主板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主板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663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5-030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70,23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70,23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相关业务规定，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3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二）2022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2022年4月23日，公司发布《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获得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四）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

议。2022年4月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公告编号：2022-034）。

（五）2022年5月5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2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36）。

（六）2022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

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 2022年 6月 7日为首次授予日向 59名激励对象授予 219.60万股限制性股

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

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截至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

（七）2022年12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价格由 22.18元/股调整为 21.78
元/股；并确定以 2022年 12月 7日为预留授予日，以 25.46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21名激励对象授予

27.9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八）2024年6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相关事项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对符合归属

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姓名

胡顺全

候 磊

秦显盛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
人员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9.5

7.6
7.6

本次归属数量（万
股）

3.135

2.508
2.508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33%

33%
33%

4
5
6
7

8

9

10

小计（10人）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45人）

合计（55人）

尹彭飞

马云生

何昭成

张长元

郭少明

任其广

方汉学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

副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副总
工程师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总监

核心技术人员、技术副总
工程师

7.6
7.6
7.6
5.5

5.5

4.5

4.5

67.5

135.6
203.1

2.508
2.508
2.508
1.815

1.815

1.485

1.485

22.275

44.7480
67.02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人数 57名，可归属数量 69.7455万股。在本次归

属过程中，有 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其本次全部可归属的相关权益，有 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

职，其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归属。本次实际可归属人数合计55名，实际可归属数

量为67.023万股。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在本次归属过程中，有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其本次全部可归属的相关权益，需作废并失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15万股；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获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 2.75万股全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本次实际归属人数合计55名，实际归属数量为67.023万股。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9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67.023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0
139,950,000
139,950,000

本次变动数

0
670,230
670,230

本次变动后

0
140,620,230
140,620,230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39,950,000股增加至140,620,230股，本次归属未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归属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归属后，上市公司股本增加，但未导致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比例触及或者跨越5%及5%的整数倍，也未导致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5月14日出具了《验资报告》（鲁舜验字

[2025]第0014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55名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5 月 13 日止，实际行权的激励对象 55
名。公司采取定向增发的方式，已向55 名激励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670,230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20.88 元，定向增发资金总额人民币13,994,402.40 元，由55 名激励对象于2025年5
月8日-2025年5月13日向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汶上县支行开立的账号内汇入13,994,
402.40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670,230.00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3,324,172.40元。

2025年5月22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

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六、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4,344,815.29元，基本

每股收益为1.25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140,620,230股为基数计算，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70,23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48%，对公司最近

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5-039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6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7）。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华路899号世博耀华商务中心A栋15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锋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未出席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沈军先生主持召开。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18名，代表股份总数为911,413,41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42.6603%，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6603%。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539,536,764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25.2540%，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254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809人，代表股份总数为371,876,64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4063%，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7.4063%。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816人，代表股份总数480,909,88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2.5098%，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2.5098%。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04,265,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57％；反对34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6,807,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7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73,761,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8.5136％；反对340,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7％；弃权6,807,8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5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04,242,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2％；反对348,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2％；弃权6,822,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8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73,73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8.5089％；反对34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4％；弃权6,822,8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8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04,249,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40％；反对337,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6,82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8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73,745,9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8.5103％；反对33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3％；弃权6,826,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9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04,247,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38％；反对339,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6,82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8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73,744,1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8.5100％；反对33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6％；弃权6,826,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94％。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0,952,2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4％；反对419,40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弃权4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80,448,6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041％；反对419,4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2％；弃权4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1,873,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561％；反对492,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0％；弃权19,047,4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89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61,370,0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5.9369％；反对 49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4％；弃权 19,047,
4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60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0,939,4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422,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4％；弃权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80,435,8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014％；反对42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9％；弃权51,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选举陈英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32,276,218，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317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01,772,691，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443%。

陈英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余景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39,928,059，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56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09,424,532，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1354%。

余景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朱刘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839,733,661，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35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投票结果为：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为409,230,134，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0950%。

朱刘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施念清、耿晨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29日以公告形式

发出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下午15：
00在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

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何湾律师、吴佳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20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54,414,251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20.0009%。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70,
069,83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278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5,19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4,344,4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22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为5,19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6,046,88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474%。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41,530,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7%；反对10,
552,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91%；弃权 2,331,9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3,162,6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747%；反对10,552,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718%；弃权2,331,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3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40,797,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46%；反对11,
154,6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36%；弃权 2,462,1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430,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810%；反对11,154,6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956%；弃权2,462,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3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40,643,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33%；反对11,
147,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31%；弃权 2,623,1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275,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981%；反对11,147,7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919%；弃权2,623,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340,778,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32%；反对11,
123,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13%；弃权 2,512,8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410,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706%；反对11,123,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787%；弃权2,512,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1,208,4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0%；反对11,
293,6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38%；弃权 1,912,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84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019%；反对11,293,69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703%；弃权1,912,0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7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40,120,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47%；反对11,
540,8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21%；弃权 2,752,7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1,753,2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172%；反对11,540,8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032%；弃权2,752,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08,720,8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63%；反对43,
705,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69%；弃权 1,988,1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0,353,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4398%；反对43,705,23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915%；弃权1,988,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8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3,097,3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28%；反对59,
082,3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22%；弃权 2,234,4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4,730,0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0422%；反对59,082,3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567%；弃权2,234,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10%。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302,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42%；反对12,
431,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79%；弃权 2,680,3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0,934,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8772%；反对12,431,7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821%；弃权2,680,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公司董事的股东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情况：同意 178,931,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577%；反对 13,
657,7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38%；弃权 2,415,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9,973,9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608%；反对13,657,79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11%；弃权2,415,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公司监事的股东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情况：同意1,338,301,4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3%；反对13,
686,1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5%；弃权 2,426,6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9,934,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394%；反对13,686,19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63%；弃权2,42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4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何湾律师、吴佳齐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060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西沐邦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
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
0477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此外，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0589
号），就前期《监管工作函》回复事项明确监管要求。公司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监管工作函》所涉及

的问题进行讨论、核查，现对《监管工作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核实与回复。

2025 年 4 月 25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显示，公司与

无锡江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江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期达成诉前调解后，因公司

未按照《民事调解书》付款，无锡市新吴区人员法院依法立案执行，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

划扣，金额合计 7951.34 万元。此前，你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已被冻结 6935 万元资金。鉴于上述情

况，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对你公司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一、请你公司：（1）评估上述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事项对公司募投项目推进可能造成的影响，并

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2）说明当前公司账面资金是否充足，能否用于补充被司法划扣的募集

资金。

公司回复：

（1）评估上述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事项对公司募投项目推进可能造成的影响，并说明公司拟采

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冻结的募集资金账户为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

28***********408），用于收购豪安能源 100%股权项目。豪安能源 202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32,
454.38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2,606.91万元，未能实现 2024年度承诺。根据业绩

补偿相关协议，公司无须再支收购豪安能源100%股权的剩余对价款。上述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事

项不会影响公司收购豪安能源100%股权项目。

同时公司10,000吨/年智能化硅提纯循环利用项目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红谷滩支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银行账号14014********2730）于2024年10月被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先导”）申请财产保全冻结6935万元，2025年5月7日4,254.54万元募集资金

被司法划扣，预计会对10,000吨/年智能化硅提纯循环利用项目的推进造成影响。

（2）说明当前公司账面资金是否充足，能否用于补充被司法划扣的募集资金

截止2025年5月23日，公司账面资金13,718.45万元，可用金额10,219.55万元（其中9,747.68万

元可用金额为募集资金专户资金，471.87万元为可用自有资金），冻结资金3,501.57万元。

公司已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授信、恢复信贷额度等举措，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同时加

快闲置资产和利用率低下的资产处置，补充现金流，用于生产经营、归还募集资金。公司在收到金融

机构授信和资产处置款项后，将第一时间归还募集资金。

二、请你公司基于前期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本次募集资金被司法划扣及公司当前货币资金情

况，再次核实并确认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并全面自查所有资金账户是否存在其他被冻结、资金

被限制使用或被利益相关方占用、挪用的情形，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公司回复：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流动资产 7.88亿元，流动负债 21.93亿元，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短期偿债压力较大，公司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经公司全面自查所有资金账户，截至2025年5月23日，公司3,501.57万元资金账户被冻结或被

限制使用，其中募集资金账户3,488.86万元被冻结。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被冻结、资金被限制使用

或被利益相关方占用、挪用的情形，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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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0,1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4,016,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杭州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自贸区杭热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浙江自贸区杭热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区杭热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本次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
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6元。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44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44元。如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
票，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
规定：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简称“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44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A股股东，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
义的A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6元（含
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8190017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